创业政策清单

一次性创业补贴

政策依据：《三明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财社〔2024〕25号）
补助对象：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上且当前仍在正常经营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登记失业人员、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补助内容：由创业地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补助标准：不超过1万元。
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个人向所在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审核→人社、财政部门复核→复核通过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及时拨付补贴。
咨询电话：7506832







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政策依据：《关于印发提升创业质量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八条措施的通知》（闽人社文〔2025〕39号）
补助对象：在我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初创三年内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补助内容：在初创三年内新招用人员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为新招用人员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满6个月或有6个月以上工资发放银行记录的，且申请补贴时该员工仍在申请企业就业的，给予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补助标准：每人不超过1000元，总额不超过3万元。
申报程序：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审核→人社、财政部门复核→复核通过后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及时拨付补贴。
咨询电话：7506832









创业创新项目资助

政策依据：《三明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财社〔2024〕25号）
补助对象：我市辖区内创办独资、合资或合伙企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正常经营3年内的创业实体。
补助内容：扶持在明初创三年内的创业项目进行评选，对获评市县级优秀项目的，予以资金支持。
补助标准：获评市级优秀项目的，予以3-5万元资金支持、获评县级优秀项目的，予以1-3万元资金支持。
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创业向所在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审核→县市级人社部门评选→评选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及时拨付补贴。
咨询电话：7506832









[bookmark: _GoBack]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奖补

政策依据：《三明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财社〔2024〕25号）
补助对象：获评为我市创业孵化示范基地的独立法人运营机构。
补助内容：支持辖区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孵化基地、返乡入乡创业园指导，组织认定有当地特色的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补助标准：对获评市级创业孵化基地的，根据获评等次给予20-40万元补助。
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运营机构向所在地的人社部门申报→县级人社和财政部门评审、实地考察、推荐→市级人社和财政部门复评→结果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及时拨付奖补。
咨询电话：7506832








初创企业经营者能力提升资助

政策依据：《福建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闽财规〔2024〕32号）
补助对象：我市辖区内初创企业经营。
补助内容：鼓励各地与高校、知名培训机构合作，通过参加进修学习或交流考察等方式，举办初创企业经营能力提升班。
补助标准：按每人最高l万元标准给予补助。
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企业（个人）创业向所在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审核。
咨询电话：7506832












创业培训

政策依据：《三明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明财社〔2024〕25号）
补助对象：在我省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求职、失业、就业、培训等实名制登记的城乡劳动者（含在闽就业的外省来闽务工人员、港澳台人员，不含机关事业在编人员、非毕业学年在校生、已依法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人员，下同），劳动者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但未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待遇，仍有就业意愿（有进行求职登记）或仍在就业岗位的（提供劳务协议），年龄不超过60周岁的列入补贴对象。
补助内容：支持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部门以及行业主管部门按项目制等方式，向政府认定的培训单位整建制购买创业培训项目，对城乡劳动者，特别是六类人员和行业急需紧缺人员开展培训。
补助标准：对参加不少于56学时的创业培训且获得SYB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每人按1700元标准给予培训机构补贴。对参加不少于56学时的创业培训且获得马兰花网络创业培训合格证书的，每人按2000元标准给予培训机构补贴。
申报程序：符合条件的个人向所在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培训机构报名。
咨询电话：7506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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